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19-043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5月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9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指引第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资金情况 

1、关于货币资金和逾期借款。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56.00亿

元。但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却出现逾期未偿还4.03亿元短期借款、7.49亿元长期

借款和1.68亿元利息的重大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款银

行，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受限情况；（2）充分说明货币资金余额充足但未按

期偿还借款本息的原因和合理性，以及逾期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3）未按期

偿还的借款金额、债权人、利率、约定还款日、解决办法和违约责任，结合公司

资金情况分析公司还款能力；（4）核实是否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

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形。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

务所说明针对公司货币资金执行的审计程序和结果，同时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意见。 

2、关于偿债压力。年报显示，公司金融负债近年来居高不下，2018年期末



余额453.64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短期应付债券合

计金额高达160.83亿元，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请公司：（1）分季度披露2019年需

要偿还的本息金额；（2）结合资金安排说明公司的还款能力和资金压力，并充分

提示相关风险。 

3、关于集团财务公司存贷资金。年报显示，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存款过

去两年骤增830.63%，期末规模达到57.42亿元。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对海航集

团财务公司增加1.08亿元投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

合公司的资金情况，说明公司将巨额资金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并增加投资的主要

考虑，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的经营利益；（2）核实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的存、贷等

资金往来记录，说明是否形成实质性资金占用。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

发表意见。 

二、关于业绩承诺 

4、关于业绩承诺未完成。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五次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实现利润15.07亿元，前述资产及股权基本均是控股股东在公司2016年重组时注

入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基础产业集团实现扣非净利润22.45亿元，未实现当期

29.10亿元的业绩承诺。请公司：（1）汇总列示在三年业绩承诺期间，出售的重

大资产和股权的名称、重组前后投资金额、出售时间、转让价格、利润率、对业

绩承诺的贡献和与交易对手方的关联关系等，说明重组业绩是否主要通过直接出

售重组注入的项目公司股权或资产实现；（2）分别披露前述资产或股权注入和出

售时的账面价值、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评估增值情况、交易价格等信

息，并说明在公司合并报表中的会计处理及依据；（3）说明重组置入不久即卖出

的原因，置入与卖出的价格差异、差异原因，以及重组决策是否审慎，说明是否

符合重组估值的前提和基础；（4）说明前述出售是否充分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5、关于业绩承诺的补偿。根据协议安排，控股股东因未完成业绩承诺将进

行股份补偿，公司回购并注销相应股份。而控股股东目前所持股份均已被质押或

司法冻结，请公司：（1）结合公司及控股股东资金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回购障碍；

（2）补充披露回购方案实施安排。 



三、关于经营情况 

6、关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年报显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137.12

亿元，占公司资产总额的14.60%。报告期内，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

收益为15.03亿元，同比增长124.95%，系公司当期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此外，

公司年报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新增联营企业开曼机场地面服务发展，期末余额

22.93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开曼机场地面服务发展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财

务数据，说明新增该项投资的原因，是否充分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

联营企业三亚新机场和美兰机场出现巨额亏损的原因，分析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

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3）对联营企业金达融资全额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4）新增投资的江南机场和天津珠免两家公司在首个年

度即出现巨额亏损或资产减值的原因和合理性。 

7、关于机场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机场业务实现收入17.83亿元，其中收到

政府补助金额9.86亿元，占比55.30%；毛利率为10.66%，同比大幅下滑14.66个

百分点。同时，控股股东在公司2016年重组时承诺机场业务未来三年实现净利润

19.19亿元，然而机场业务累计仅实现毛利润11.34亿元，远未达到承诺目标。请

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分析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的原因和合理性；（2）结合

业务模式说明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以及未来经营安排。 

8、关于工程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工程业务实现营收0.94亿元，同比减少

94.46%；毛利率为5.34%，明显低于行业水平。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工程

业务的经营模式和主要项目的基本信息；（2）结合项目开展情况分析营收大幅下

滑的原因；（3）结合业务模式说明毛利率明显较低的原因；（4）说明公司对工程

业务板块的经营安排。 

9、关于百货业务。年报显示，过去三年，百货业务实现营收由10.85亿元减

少至零。请公司：（1）说明百货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和主要子公司情况；（2）补

充披露百货业务未实现营收的原因，业务板块是否剥离及具体情况。 

四、关于现金流情况 

10、关于筹资活动现金流。筹资活动方面，公司“支付筹资款及其他”科目



本期流出资金79.7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173.26%。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科

目下前十大具体流向和发生背景；（2）说明该科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3）核实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及具体占比。 

11、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年报显示，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56.26亿元，过去两年合计金额109.31亿元。请公司：（1）分年度披露该科目下

前十大流向和发生背景，说明交易实质以及是否符合商业逻辑；（2）核实该科目

下流向关联方金额及占比。 

五、关于应收和应付款项 

12、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37.72亿元，同比增

长32.40%，主要系富力项目大宗资产交易分期应收账款增加所致。请公司补充披

露：（1）富力项目交易资产内容，是否充分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

富力项目的支付安排，是否出现逾期；（3）关联方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主要款

项的交易背景、付款安排、资产减值是否充分。 

13、关于其他应收款。2018年3月，公司将高和房地产和海岛物流的股权出

售给海南融创，合计作价19.33亿元。11月，公司将兴华实业股权出售给厚朴投

资。同时，年报显示，公司应收海南融创1.35亿元股权转让款，应收兴华实业5.83

亿元关联方往来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海南融创的股权转让款未能完全收

回的原因，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和回款安排；（2）与兴华实业关联方往来款的形成

原因和回款安排。 

六、关于公司资产情况 

14、关于存货。年报显示，公司232.86亿元存货被用于抵押借款，占全部存

货比重的78.29%。请公司：（1）补充披露较高比重存货被用于抵押借款的原因，

量化说明融资主要用途；（2）结合公司资金情况及经营安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

持续开发投资能力。 

15、关于土地储备。年报显示，公司较多土地储备面积较小、尚未进行规划。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特点形成的原因，核实是否合规；（2）分析是否存在

资产减值情形或被收回的风险。 



七、关于资金占用 

16、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委托支付的方式向关联方拆出资金 21.75亿元，形

成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违规情形，且金额重大。由于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公司被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请公司：（1）穿透披露与公司

的关联关系，全面自查造成内控重大缺陷的原因、影响及具体责任人；（2）充分

核实资金占用的整改情况，积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3）结合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行为；（4）积极提出整改

措施，完善内部控制程序，建立健全并切实执行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八、关于与关联方相关的资产及互保 

17、关于对外担保。审计报告显示，公司与关联方相关的资产及互保金额较

大，关联方目前虽在化解流动性风险，但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产生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合计规模334.44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07.89%。

其中，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205.89亿元，占公司净资产

的66.42%。部分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存在逾期未偿还借款的重大风险，依然为关联

方提供巨额担保。请公司补充披露：（1）详细列示被担保对象的资产和经营情况，

核实是否出现债务逾期情形，说明是否存在偿付风险；（2）结合逾期未偿还借款

的子公司的资产和经营情况，说明提供巨额担保的考虑及是否具备担保资金实

力；（3）担保对象为上述被担保债务有无其他增信措施。 

18、关于资产受限。年报显示，公司受限资产合计392.67亿元，占公司总资

产的41.80%。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受限资产被质押或抵押的交易背景；（2）

质押融资的融资对象和融得资金的具体用途；（3）有无存在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

联方提供质押或抵押资产的情形及金额；（4）公司与关联方相关的资产的具体内

容及规模。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问题1-3、9、10、17、18充分核实，并发表明确

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



披露的原因。 

请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19年6月5日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9 日 


